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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修

正) 

  金融控股公司經主管機關許

可者，得與下列公司為合併、概

括讓與或概括承受，並準用金融

機構合併法第六條、第八條、第

九條及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之規

定： 

  一、金融控股公司。 

  二、具有第四條第一款之控

制性持股，並符合第九條第一項

規定條件之既存公司。 

  前項第二款之既存公司，其

業務範圍有逾越第三十六條或第

三十七條之規定者，主管機關為

許可時，應限期命其調整。 

  金融控股公司經主管機關

許可者，得與下列公司為合

併、概括讓與或概括承受，並

準用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六條、

第八條、第九條及第十六條至

第十八條之規定： 

  一、金融控股公司。 

  二、具有第四條第一款之

控制性持股，並符合第九條第

一項規定條件之既存公司。 

  前項第二款之既存公司，

其業務範圍有逾越第三十六條

或第三十七條之規定者，主管

機關為許可時，應限期命其調

整。 

理由 

  配合金融機構合併法於一零

四年修正通過，原第十五條至第

二十條變更為第十一條至第十六

條，爰修正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準用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六條至

第十八條更正為第十二條至第十

四條。  

  

第五十八條

(修正) 

  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司

或保險子公司對第四十四條各款

所列之人為無擔保授信，或為擔

保授信而無十足擔保或其條件優

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者，其行為

負責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司

或保險子公司對第四十四條各款

所列之人辦理擔保授信達主管機

關規定金額以上，未經董事會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違反

主管機關所定有關授信限額、授

信總餘額之規定者，其行為負責

人，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五千

萬元以下罰鍰。 

  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

司或保險子公司對第四十四條

各款所列之人為無擔保授信，

或為擔保授信而無十足擔保或

其條件優於其他同類授信對象

者，其行為負責人，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二千五百

萬元以下罰金。 

  金融控股公司之銀行子公

司或保險子公司對第四十四條

各款所列之人辦理擔保授信達

主管機關規定金額以上，未經

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四分之三以上之

同意，或違反主管機關所定有

關授信限額、授信總餘額之規

定者，其行為負責人，處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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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為督促金融控股公司遵守本

法規定，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及保

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爰提高本條

第二項關於違反授信程序之罰鍰

額度，以落實強化金融監理密

度。  

  

第六十條(修

正)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申請設立金融控股公司。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而持有股

份。 

  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項或第九項規定未向主管機

關申報，或違反同條第七項但書

規定增加持股。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十項規

定，未依主管機關所定期限處

分。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六

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申報或

公告之規定。 

  六、違反第十六條第六項規

定，為質權之設定。 

  七、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許可為合併、概括讓與

或概括承受。 

  八、違反第三十八條規定，

持有金融控股公司之股份。 

  九、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項

所定短期資金運用項目；或違反

同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投資

不動產或投資非自用不動產。 

  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十

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發行

條件或期限之規定。 

  十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四

十條或第四十一條所定之比率或

所為之處置或限制。 

  十二、違反第四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未保守秘密。 

  十三、違反第四十三條第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

定，未申請設立金融控股公

司。 

  二、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

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而持

有股份。 

  三、違反第十六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九項規定未向

主管機關申報，或違反同條第

七項但書規定增加持股。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十項

規定，未依主管機關所定期限

處分。 

  五、違反主管機關依第十

六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申

報或公告之規定。 

  六、違反第十六條第六項

規定，為質權之設定。 

  七、違反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許可為合併、概括

讓與或概括承受。 

  八、違反第三十八條規

定，持有金融控股公司之股

份。 

  九、違反第三十九條第一

項所定短期資金運用項目；或

違反同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

准投資不動產或投資非自用不

動產。 

  十、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三

十九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

發行條件或期限之規定。 

  十一、違反主管機關依第

四十條或第四十一條所定之比

率或所為之處置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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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或違

反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

法中有關可從事之業務範圍、資

訊交互運用、共用設備、場所或

人員管理之規定。 

  十四、違反第四十五條第一

項交易條件之限制或董事會之決

議方法；或違反同條第四項所定

之金額比率。 

  十五、違反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未向主管機關申報或揭

露。 

  十六、違反第五十一條規

定，未建立內部控制或稽核制

度，或未確實執行。 

  十七、違反第五十三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或未於主管機

關依同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補足

資本。 

  十八、違反主管機關依第五

十五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 

  十九、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

項規定，未盡協助義務；或違反

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所為之命

令。 

  十二、違反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未保守秘密。 

  十三、違反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

或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可從事之業務

範圍、資訊交互運用、共用設

備、場所或人員管理之規定。 

  十四、違反第四十五條第

一項交易條件之限制或董事會

之決議方法；或違反同條第四

項所定之金額比率。 

  十五、違反第四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未向主管機關申報

或揭露。 

  十六、違反第五十一條規

定，未建立內部控制或稽核制

度，或未確實執行。 

  十七、違反第五十三條第

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或未於主

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所定期限

內補足資本。 

  十八、違反主管機關依第

五十五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 

  十九、違反第五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未盡協助義務；或

違反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二項所

為之命令。 

理由 

  為落實本法之執行，維持金

融市場穩定及保護金融消費者權

益，酌予修正罰鍰金額為二百萬

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以落實強

化金融監理密度。  

  

第六十一條

(修正) 

  金融控股公司之負責人或職

員，於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規

定要求其於限期內據實提供相關

財務報表、交易資訊或其他有關

資料；派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或指

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查金

融控股公司或其子公司之業務、

財務及其他有關事項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

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 

  一、拒絕檢查或拒絕開啟金

  金融控股公司之負責人或

職員，於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

條規定要求其於限期內據實提

供相關財務報表、交易資訊或

其他有關資料；派員或委託適

當機構或指定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檢查金融控股公司或其

子公司之業務、財務及其他有

關事項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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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或其他庫房。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或

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於檢查人員詢問無正

當理由不為答復或答復不實。 

  四、屆期未提報主管機關指

定之財務報表、交易資訊或其他

有關資料，或提報不實、不全或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檢查費用。 

  一、拒絕檢查或拒絕開啟

金庫或其他庫房。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業務

或財務狀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於檢查人員詢問無

正當理由不為答復或答復不

實。 

  四、屆期未提報主管機關

指定之財務報表、交易資訊或

其他有關資料，或提報不實、

不全或未於規定期限內繳納檢

查費用。 

理由 

  為督促金融控股公司遵守本

法規定，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及保

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爰提高罰鍰

額度，有本條各款妨礙金融檢查

之情事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以落實強

化金融監理密度。  

  

第六十二條

(修正)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三十六條第四項

或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但書規定，

進行投資。 

  二、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五項

或第三十七條第七項規定，未於

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調整；或違

反第三十六條第七項規定，由其

負責人、職員擔任創業投資事業

所投資事業之經理人。 

  三、違反第三十六條第八項

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減

資。 

  四、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投資，

或自行或由其代表人擔任被投資

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指派人員

獲聘為該事業經理人。 

  五、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項

至第五項規定，超過投資限額或

持股比率之限制。 

  六、違反第六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未申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三十六條第四

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二項但書規

定，進行投資。 

  二、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五

項或第三十七條第七項規定，

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調

整；或違反第三十六條第七項

規定，由其負責人、職員擔任

創業投資事業所投資事業之經

理人。 

  三、違反第三十六條第八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辦

理減資。 

  四、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投

資，或自行或由其代表人擔任

被投資事業之董事、監察人或

指派人員獲聘為該事業經理

人。 

  五、違反第三十七條第三

項至第五項規定，超過投資限

額或持股比率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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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申請許可、調整持股或申請

核准。 

  六、違反第六十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或第四項規定，未

申報、申請許可、調整持股或

申請核准。 

理由 

  為落實本法之執行，維持金

融市場穩定及保護金融消費者權

益，酌予修正罰鍰金額為一百萬

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以落實強

化金融監理密度。  

  

第六十七條

(修正) 

  金融控股公司或受罰人經依

本章規定處以罰鍰後，於主管機

關規定期限內仍不予改善者，主

管機關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大

者，並得解除負責人職務或廢止

其許可。 

  金融控股公司或受罰人經

依本章規定處以罰鍰後，於主

管機關規定期限內仍不予改正

者，主管機關得對其同一事實

或行為，依原處之罰鍰，按日

連續處罰至依規定改正為止；

其情節重大者，並得解除負責

人職務或廢止其許可。 

理由 

  為督促金融控股公司遵守本

法規定，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及保

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爰將本條修

正為「金融控股公司或受罰人經

依本章規定處以罰鍰後，於主管

機關規定期限內仍不予改善者，

主管機關得按次處罰；其情節重

大者，並得解除負責人職務或廢

止其許可。」。  

  

 


